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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725][bookmark: _Toc11165][bookmark: _Toc15317][bookmark: _Toc11028]摘  要
一、评价情况概述
评价对象：2022年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
评价范围：涉及项目预算资金的准确性、全面性、及时性；项目资金的拨付、监管、使用规范性；项目产出数量、质量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
评价总体目标：通过对2022年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资金绩效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价，查找项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加强管理、提高使用效益的意见建议，切实将工作落到实处。
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由曲阜市财政局委托济宁市仁兴会计师事务所具体负责实施，2022年8月底济宁市仁兴会计师事务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制定绩效评价方案，布置工作任务和时间安排。评价工作组督促曲阜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员完成基础资料的整理和移交工作，与相关方沟通核实，形成报告初稿，将报告问题、结论等与财政局确认后形成报告终稿。
评价工作组运用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询问查证法及公众评判法等方法对曲阜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的基础资料汇总分析；坚持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依据“绩效导向、突出结果”的评价思路，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出发重点结合“绩”“效”两要素以及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绩效目标及管理办法，根据项目特点和行业属性，进行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四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
评价工作组遵循独立性、公正性、专业性的执业原则，出具本次绩效评价报告。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通过非现场评价及现场评价取得的信息，综合评价认为，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总体情况较好，评价得分93.4。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预算资金管理合规、制度执行总体有效，但设备安装及产品合格证明等档案资料不齐全；产出方面主体结构建设达到预期目标，供水量未达到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值；项目实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减少地下水开采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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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
[bookmark: _Toc30424]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2939][bookmark: _Toc4659]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2136][bookmark: _Toc16023][bookmark: _Toc28316][bookmark: _Toc26604][bookmark: _Toc9888][bookmark: _Toc6817][bookmark: _Toc6210][bookmark: _Toc4785][bookmark: _Toc28885][bookmark: _Toc1069][bookmark: _Toc11511][bookmark: _Toc8406][bookmark: _Toc3232]（四）项目组织及管理
项目建设的实施单位为曲阜市水务局，具体的负责科室为工程科，建成后由曲阜尼山供水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一）项目背景
曲阜市开发区目前没有自来水厂，曲阜市供水系统仅能满足老城区的生活用水需要，无法供给开发区企业，随着曲阜市开发区的发展，企业的不断入驻，需水量将不断增加，目前曲阜市现状供水系统不能适应曲阜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也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因此供水能力低下，已成为目前曲阜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首要问题。
曲阜东开发区用水大户有4户，总用水量约为1.5万m³/d，用水企业生产用水大多为开采地下水资源。2020年11月与东开发区用水大户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供水合同，合同约定年用水量为300万m³，每月用水量为25万m³。
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建成投入使用将满足不断增长的企业用水量需求，也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精神，对于减少地下水的开采、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bookmark: _Toc16860][bookmark: _Toc3752]（二）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2020年7月15日《曲阜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79次会议，会议上同意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规划选址方案（百灵空调以南、创业大道以东地块，占地约16亩），规划设计应考虑预留一定产能空间；2020年11月曲阜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批复了规划用地；2020年11月项目立项，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出了批复，项目计划建设完成时间为2022年12月。
项目供水规模近期为1.5万m³/d，远期3.0万m³/d，用途为工业供水。主要构筑物包括提升泵站、净水车间、清水池、二级泵房及附属建筑物，钢构净水车间（含工艺间）1153.79㎡，清水池3200m³，传达室及办公楼391.80㎡，检修车间245.79㎡，原水池1000.00m³。
项目主体建设完成并投产使用，因规划用地其中7亩地的建设用地指标未批复，截至评价日厂区绿化、路面硬化及围墙暂未建设完工，建成投产后的用水量满足了部分企业用水需求。
[bookmark: _Toc3231][bookmark: _Toc27725]（三）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2386.17万元，其中专项债资金1900万元，自有资金486.17万元。该项目财政资金自2022年开始拨付，分别在7月、8月拨付，实际到位金额1000万元，实际使用金额1000万元，全部为专项债资金，资金结余为0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建设。
[bookmark: _Toc10621][bookmark: _Toc7489][bookmark: _Toc4744][bookmark: _Toc519][bookmark: _Toc27990]二、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2318][bookmark: _Toc20695][bookmark: _Toc29419][bookmark: _Toc16912][bookmark: _Toc11079][bookmark: _Toc16485][bookmark: _Toc7304][bookmark: _Toc28223][bookmark: _Toc25652][bookmark: _Toc12275][bookmark: _Toc23414][bookmark: _Toc14544][bookmark: _Toc26673][bookmark: _Toc18942]（一）项目绩效总目标
[bookmark: _Toc18915][bookmark: _Toc9063][bookmark: _Toc6503][bookmark: _Toc9110][bookmark: _Toc14865][bookmark: _Toc14691][bookmark: _Toc26942][bookmark: _Toc29140][bookmark: _Toc9326][bookmark: _Toc6121][bookmark: _Toc21482][bookmark: _Toc30348][bookmark: _Toc25681][bookmark: _Toc1024][bookmark: _Toc31696][bookmark: _Toc30758][bookmark: _Toc1652][bookmark: _Toc29252]通过开展工程施工及设备安装工作，完成一期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供水设备的安装及调试、自动化运行的安装及调试；完成改建钢构净水车间，完成办公楼的建设及内部装修，使建成投产后的产能满足曲阜东开区企业用水需求，减少地下水的开采。
[bookmark: _Toc1600][bookmark: _Toc16501]（二）项目绩效具体目标
在产出方面完成项目主体结构建设，其中改建钢构净水车间面积800平方米、办公楼建筑面积380平方米；建成投产后平均供水量达到1.5万m³/d，工程质量合格率100%。
在效益方面，通过项目的实施，减少地下水的开采，推进对地表水的充分利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2022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见表1。
表1.2022年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建钢构净水车间
	≥800平方米

	
	
	办公楼
	≥380平方米

	
	质量指标
	基础设施验收合格率
	≥95%

	
	时效指标
	工程完工及时率
	100%

	
	
	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减少地下的开采量
	300万m³/年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促进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100%


[bookmark: _Toc10025][bookmark: _Toc31091]三、评价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6582][bookmark: _Toc29398]（一）评价目的
[bookmark: _Toc25186]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聚焦资金安排、使用、监管、成效等重点环节，对2022年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资金绩效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价，评价该项目的组织实施情况、产生的效益及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查找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加强管理、提高使用效益的意见建议，切实将工作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1802][bookmark: _Toc28455]（二）评价对象与范围
评价对象为2022年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评价范围涉及项目支出的全部内容。围绕预算资金的准确性、全面性、及时性；项目资金的拨付、监管、使用；项目产出数量、质量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27][bookmark: _Toc24996]（三）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3.《曲阜市委 市政府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曲发〔2020〕13号；
4.关于印发《曲阜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规程》和《曲阜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曲财绩〔2022〕6号）；
5.《曲阜市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暂行办法》（曲财绩〔2021〕15号）；
6.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作出《关于曲阜市东 开发区净水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曲审政投〔2020〕116号）；
7.曲阜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79次；
8.项目年度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自评表、项目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以及会计账簿、财务报表、会计凭证、项目立项资料、实施方案、EPC合同等；
[bookmark: _Toc4023][bookmark: _Toc841]（四）评价原则和方法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实施，做到科学、公正、客观、真实。
（2）绩效相关。绩效评价应当清晰反映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以及预算支出和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评价方式和方法
（1）比较分析法。是指通过对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的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此评价方法主要用于实际完成率、质量达标率、社会效益等指标。
（2）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主要用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等指标。
（3）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公众问卷、抽样调查等对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资金投入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在评价项目的实施效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群众满意度）时，主要采用公众问卷的方式收集信息，形成评价结论。
（4）询问查证法。指评价人员以口头或书面、正式或非正式会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了解评价对象的信息，从而形成初步判断的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从多层面、多维度进行综合分析，同时结合现场抽样核实和民意调查，现场抽样范围为100%抽样现场评价，评价该项工作的整体绩效，更有利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果提供思路和依据。
[bookmark: _Toc23781][bookmark: _Toc32370]（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
根据《关于转发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济财绩〔2020〕2号）、《关于印发〈曲阜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规程〉和〈曲阜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规程〉的通知》（曲财绩〔2022〕6号）等文件要求，绩效评价项目组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依据“绩效导向、突出结果”的评价思路，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出发重点结合“绩”“效”两要素以及相关法律法规、项目绩效目标及管理办法，根据项目特点和行业属性，进行指标体系设计。指标权重按照自上而下的层次分步确定。将座谈结果与文案研究、数据判断、社会调查等多种渠道来获取信息，对信息进行综合定性分析后得出结论。
（1）决策类指标（14分）
项目立项，设置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和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绩效目标，设置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和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等情况。
资金投入，设置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和资金分配合理性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和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2）过程类指标（26分）
资金管理，设置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使用合规性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以及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组织实施，设置管理制度健全性和制度执行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以及相关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3）产出类指标（30分）
产出数量，设置项目主体完工率、平均供水量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产出质量，设置质量达标率、企业用水量满足率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产出时效，设置完成及时性指标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产出成本，设置成本节约率等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成本节约程度。
（4）效益类指标（30分）
社会效益，设置减少地下水开采量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实施是否达到实施方案的目标要求。
经济效益，设置了促进就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实施是否增加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满意度，设置受益企业满意度指标，用以反映和考核用水企业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2.绩效评价级次
本次绩效评价级次分为4个等级：
综合得分在90分（含90分）以上为“优”；
综合得分在80—90分（含80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60—80分（含60分）为“中”；
综合得分在60分以下为“差”。
其中“优”表示成效显著，“良”表示成效明显，“中”表示成效一般，“差”表示成效较差。
[bookmark: _Toc20317][bookmark: _Toc30470]（六）评价人员组成
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我们成立了评价小组，根据被评价单位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对项目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项目总负责人为注册会计师，对评价工作底稿进行汇总并及时向曲阜市财政局领导汇报，以确保绩效评价工作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具体岗位分工详见表2。
表2.绩效评价项目组成员名单及分工表
	姓名
	项目组职务
	资格/职称
	职责分工

	韩东亚
	项目总负责人
	注册会计师
	总体组织协调，负责与被评价项目单位沟通协调，评价工作思路的制定，完善、审定工作方案、绩效评价报告及调研报告。

	张秀明
	审核人
	注册会计师
	审核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指标体系及社会调查方案；审核绩效评价正式报告及调研报告。

	付坤鹏
	项目组经理
	注册会计师
	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社会调查方案，对现场评价资料进行分析，列明问题清单，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后形成初步评价结论。

	李盼盼
	项目组成员
	中级会计师
	根据现场评价抽样范围，对项目进行实地勘察、资料核实、社会调查、分析评价，辅助项目经理进行评价工作，实施现场评价。

	沈凤君
	项目组成员
	中级会计师
	收集、整理项目相关资料和各种公开数据资料进行分类、汇总和分析，辅助项目经理进行评价工作，实施书面评价。


[bookmark: _Toc11610][bookmark: _Toc659]（七）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共分四个阶段，评价工作时间为2023年8月27日至2023年9月30日，包括前期准备、组织实施、撰写与提交评价报告和调研报告、档案归集四个阶段。具体情况如下：
1.前期准备
（1）成立评价工作组。成立由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由具有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职称人员组成，具有业务胜任能力，无相关利益关系且能保持工作组成员的稳定性。
（2）开展前期调研。通过座谈、调研等方式，了解被评价项目及相关单位业务情况，收集相关资料，充分了解项目立项、预算安排、实施内容、组织管理、绩效目标设置等内容，为编制评价实施方案奠定基础。
（3）制定评价实施方案。在调研、了解评价项目相关单位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按照规定拟定评价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括人员配置及人员分工、工作进度及时间安排、评价依据、评价工作程序、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实施步骤、现场评价抽样范围、社会调查方案、评价质量控制措施及工作纪律等内容。
2.组织实施
（1）下达绩效评价通知书。拟定绩效评价通知书，明确评价任务、对象、内容、工作进程安排、需被评价单位提供的资料等。
（2）非现场评价。对收集的基础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进行核实和全面分析，要求被评价单位对缺失的资料及时补充，对存在疑问的重要基础数据资料进行解释说明。
（3）现场评价。根据该项目的层级少、地域相对集中的特点，确定现场评价抽样范围为100%抽样，组成现场评价工作小组，深入被评价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及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考察验证。
（4）梳理绩效评价问题清单。根据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情况，详列项目评价中发现的问题，送被评价单位就反映问题的真实性等征询意见，计入评价工作底稿。
（5）形成评价初步结论。对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分析，对项目总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形成绩效评价初步结论。
（6）交换意见。根据工作底稿、评价指标体系、工作记录等情况，形成初步评价结论，与被评价单位充分交换意见。
3.撰写与提交评价报告
（1）撰写报告
在认真梳理、研究、分析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情况的基础上，按照规定格式撰写绩效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全面阐述所评价项目的基本情况，说明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对照评价指标体系作出具体绩效分析和结论。对项目绩效、主要问题分析等，做到数据真实、内容完整、案例详实、依据充分、分析透彻、结论准确，所提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
（2）提交审核
对评价工作底稿采取严格的三级复核制度。每个项目组中人员对自己所评价的资料进行整理；另一名人员对工作底稿进行复核，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并修改完善；项目负责人对前面两级复核的再监督，进行第三级复核，这一级主要针对前两级人员的专业判断、对评价资料重要项目认定适用政策是否恰当，重要工作底稿是否完整齐备等重大问题进行复核，确保工作底稿和证明材料证实、可信、勾稽关系一致，确定无异议后向曲阜市财政局报送绩效评价报告。
4. 档案归集
建立和落实档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档案归集、保管、借阅、使用和销毁等制度。需要存档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评价项目基本情况和相关文件、评价实施方案、委托评价协议（合同）、基础数据表、评价工作底稿及附件、会议纪要、访谈记录、现场勘查记录、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绩效评价报告、问题清单及所反映问题的佐证材料等。
[bookmark: _Toc30031][bookmark: _Toc6482]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bookmark: _Toc13154][bookmark: _Toc9469][bookmark: _Toc6925]（一）综合评价结论及分析
通过非现场评价及现场评价取得的信息，综合评价认为，项目总体上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预算资金管理合规、制度执行总体有效，但设备安装及产品合格证明等档案资料不齐全；产出方面主体结构建设达到预期目标，供水量未达到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值；项目实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减少地下水开采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评价得分为93.4分，评价等级为“优”。项目指标得分情况详见表3。
表3.2022年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绩效评分结果
	[bookmark: _Toc14541][bookmark: _Toc18346][bookmark: _Toc17855][bookmark: _Toc25747][bookmark: _Toc13167][bookmark: _Toc21768][bookmark: _Toc17689][bookmark: _Toc2845][bookmark: _Toc10896]指标
	分值（权重）
	得 分

	决策
	14.0
	14.0

	过程
	26.0
	24.9

	产出
	30.0
	28.5

	效益
	30.0
	26.0

	合计
	100.0
	93.4


[bookmark: _Toc29443][bookmark: _Toc32420]（二）非现场评价情况分析
  评价小组认真查阅了被评价项目单位提供的立项、可研、会议纪要、文件制度、实施方案、财务资料等资料，分析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认真贯彻了曲阜市关于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工作部署要求，2022年度目标任务清晰明确，编制了项目支出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建立健全了项目实施方案，制度执行总体有效、资金支出合法合规、项目档案管理有待完善。
[bookmark: _Toc2984][bookmark: _Toc23786][bookmark: _Toc31549][bookmark: _Toc11385][bookmark: _Toc24037][bookmark: _Toc17786][bookmark: _Toc14570][bookmark: _Toc1357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610][bookmark: _Toc14614][bookmark: _Toc19737][bookmark: _Toc7346][bookmark: _Toc26689]（三）现场评价情况分析
 通过现场查看项目实施情况，建设过程中，因规划用地其中7亩建设用地指标未批复导致停工，停工时厂房、设备、办公用房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均已完工，截至评价日厂区绿化、路面硬化及围墙暂未建设完成。为满足东开发区企业用水需求，2021年4月建成部分投入使用并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时供水量约为40m³/h，2022年7月正式运行，正常运行时平均供水量约80m³/h，基本满足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用水需求。
因部分建设用地指标未批复导致的停工以及供水管道铺设成本过高等问题，截至评价日供水管道只铺设到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企业未铺设，未能进行正常供水，仍存在开采地下水问题。
受疫情影响，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能力下降，用水量大幅减少，致使曲阜东市开发区净水厂从开始投产至今无法满产能运行，始终保持80m³/h低产能运行，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经济效益。
[bookmark: _Toc8289][bookmark: _Toc1293]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bookmark: _Toc30432][bookmark: _Toc22982]（一）项目决策情况
该项指标分值为14.0分，评价得分14.0分，得分率100.0%。具体包括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及资金分配合理性6个三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表4。
表4.决策指标绩效评价得分表
	三级指标
	分值（权重）
	得 分
	得分率

	立项依据充分性
	2.5
	2.5
	10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1.5
	1.5
	10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3.0
	3.0
	10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3.0
	3.0
	100.0%

	预算编制科学性
	2.0
	2.0
	10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2.0
	2.0
	100.0%

	合计
	14.0
	14.0
	100.0%


1.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分值2.5分，评价得分2.5分
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项目的建设，将满足不断增长的开发区企业工业用水量的需求，也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精神，是造福于民的城市基础建设，项目立项符合政策及城市发展规划要求。
曲阜市水务局主要职责包括负责供水行业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市供水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供水工程的建设管理，负责公共供水安全运行和供水质量的监督管理。立项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本项目资金支出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中农林水支出，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经查阅相关项目批复文件，评价发现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和部门内部相关项目不重复。
综上，评价认为，该项目立项依据较充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分值1.5分，评价得分1.5分
项目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根据《曲阜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79次会议，会议上同意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规划选址方案，2020年11月项目立项；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出了行政批复，审批材料符合要求；项目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立项程序合规。
3.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分值3.0分，评价得分3.0分
（1）绩效目标政策相符性方面
该项目设定了年度绩效目标，内容为完成一期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供水设备的安装及调试，自动化运行的安装及调试；完成改建钢构净水车间，完成办公楼的建设及内部装修。
该项目绩效目标的设置符合曲阜市水务局相关工作任务的要求，与实际的工作内容相关。
（2）绩效目标与中长期规划的相符性方面
曲阜市水务局依据项目实施方案进行绩效目标的设定，通过与实施方案进行对比，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通过对比绩效目标申报和项目实施方案，年初预算数与实施方案测算总投资数相符，评价认为该项目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资金量相匹配。
4.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分值3.0分，评价得分3.0分
（1）绩效指标细化程度方面
根据翻阅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及绩效目标自评表，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了具体的绩效指标。
（2）绩效指标量化程度方面
根据翻阅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产出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值设定是可衡量的。
（3） 绩效指标合理性方面
通过查看项目实施方案和绩效目标申报表进行对比，项目目标设定符合实施方案的设计。
5.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分值2.0分，评价得分2.0分
项目建设前曲阜尼山供水有限公司编制了项目实施方案，并依据水利水电工程相关政策文件对项目进行了投资估算，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根据翻阅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与项目实施方案资料，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一期项目的基础建设，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实际支出专项资金1000万元，财政实际拨付资金1000万元，未超出财政拨付资金数，资金分配额度与项目实际相适应。
6.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分值2.0分，评价得分2.0分
项目资金依据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分配，依据充分；该项目实行的是EPC总承包方式，资金以工程款的形式拨付给承包方曲阜大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资金分配合理。
[bookmark: _Toc7530][bookmark: _Toc14398]（二）项目过程情况
该项指标分值为26.0分，评价得分24.9分，得分率95.8%。具体包括资金到位率、预算执行率、资金合规性、管理制度健全性及制度执行有效性5个三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表5。
表5.过程指标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标
	分值（权重）
	得 分
	得分率

	资金到位率
	1.0
	0.4
	40.0%

	预算执行率
	3.0
	3.0
	100.0%

	资金合规性
	10.0
	10.0
	100.0%

	管理制度健全性
	4.0
	4.0
	10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8.0
	7.5
	93.8%

	合计
	26.0
	24.9
	95.8%


1.资金到位率：指标分值1.0分，评价得分0.4分
预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项目实际到位资金1000万元，预算资金1000万元，预算资金到位率100%；自有资金486.17万元未到位，自有资金到位率0%。
2.预算执行率：指标分值3.0分，评价得分3.0分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实际支出资金1000万元，实际到位资金100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分值10.0分，评价得分10.0分
通过查看支出凭证及相关财务资料，在资金的使用方面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资金使用符合批复用途，项目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4.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分值4.0分，得分4.0分
项目实施单位提供了财务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济财债〔2022〕23号 关于核拨2022年第五批公开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的通知）、施工EPC总承包合同等相关制度文件，管理制度健全。
5.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分值8.0分，得分7.5分
2020年7月15日《曲阜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79次会议，会议上同意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规划选址方案（百灵空调以南、创业大道以东地块，占地约16亩）；2020年11月曲阜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局批复了规划用地；2020年11月项目立项，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出了批复，项目执行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情况；该项目到账专项资金1000万元，实际支付1000万元，未进行过调整；项目实施单位只提供了立项资料、实施方案以及EPC合同资料，未见设备安装验收及产品质量合格验收等相关资料，项目档案资料保管不齐全。
[bookmark: _Toc10664][bookmark: _Toc11225]（三）项目产出情况
该项指标分值为30.0分，评价得分28.5分，得分率95.0%。具体包括实际完成率、质量达标率、完成及时性和预算（成本）控制率4个三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表6。
表6.产出指标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标
	分值（权重）
	得 分
	得分率

	实际完成率
	10.0
	9.1
	91.0%

	质量达标率
	8.0
	7.7
	96.3%

	完成及时性
	6.0
	5.7
	95.0%

	预算（成本）控制率
	6.0
	6
	100.0%

	合计
	30.0
	28.5
	95.0%


1.实际完成率：指标分值10.00分，评价得分9.1分
2022年项目主体结构建设全部完工，其中改建钢构净水车间面积800平方米，办公楼建筑面积380平方米，完成了主体建设目标；项目立项设计规划平均供水量1.5万m³/d，通过查看曲阜尼山供水有限公司提供的供水量统计表显示，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目前实际平均供水量0.21万m³/d，供水量未达到实施方案设计要求。
2.质量达标率：指标分值8.0分，评价得分7.7分
截止评价日项目建设处于停工状态，没有做竣工验收，厂区路面、绿化等未建设完成达不到验收标准。通过现场查看供水设备正常运行，平均供水量为0.21万m³/d，能够满足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用水需求。
3.完成及时性：指标分值6.0分，评价得分5.7分
通过查看项目实施方案，预计项目完工时间为2022年12月，实际项目投产在2022年7月，项目主体建设及时完成，但厂区路面硬化、厂区绿化及围墙施工未完成；曲阜尼山供水有限公司收到预算资金1000万元及时支付完成建设项目工程款，拨付及时率100%。
4.预算（成本）控制率：指标分值6.0分，评价得分6.0分
成本方面，该项目实际支出专项资金1000万元，财政实际拨付资金1000万元，未超出财政拨付资金数。
[bookmark: _Toc19338][bookmark: _Toc30001]（四）项目效益情况
该项指标分值为30.0分，评价得分26.0分，得分率86.7%。具体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及社会公众满意度四个三级指标，具体得分情况详见表7。
表7.效益指标绩效评价得分表
	指标
	分值（权重）
	得 分
	得分率

	社会效益
	10.0
	8.0
	80.0%

	经济效益
	10.0
	9.0
	90.0%

	受益企业满意度
	10.0
	9.0
	90.0%

	合计
	30.0
	26.0
	86.7%


1.社会效益：指标分值10.0分，评价得分8.0分
通过实施该项目，使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地下水开采量减少，每年节约地下水开采量约77万立方。因土地指标及铺设供水管道成本高等问题，目前用水大户山东康姆微电子有限公司、山东康姆微电子有限公司、曲阜天博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等公司仍旧使用的地下水开采，年用水量约100万立方。
2.经济效益：指标分值10.0分，评价得分9.0分
项目建成投产后，吸纳就业员工15名，解决了当地群众部分就业问题；目前供给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业用水单价为2.08元/m³，年收入约160万元，对曲阜东开发区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受益企业满意度：指标分值10.0分，评价得分9.0分
此次问卷主要采用网络投放的方式采集相关数据。共回收有效问卷22份，总体满意度95.5%。问卷对象为涉及该项目资金的受益企业员工，问卷从对是否了解项目建设情况、投产后是否能够解决企业用水量需求、投产后用水质量能否得到改善、投产后能否降低地下水开采等问题进行了满意度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用水企业对于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建成后的实施情况比较满意。
[bookmark: _Toc32640][bookmark: _Toc31008]（五）项目成本分析
1.任务分解
曲阜东开发区用水大户有4户，总用水量约为1.5万m³/d，该项目实施前用水企业生产用水大多为开采地下水资源，通过项目的实施，能够减少地下水的开采，保障用水的水质安全性、推进对地表水的充分利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2.产出分析
截至评价前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主体结构施工完成且已正式投产运行，但因项目土地指标未完全落实，导致工期滞后，厂区路面硬化、厂区绿化及围墙施工还未完成。
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目前主要用水户为山东晶导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平均供水量0.21万m³/d，供水量未达到总用水量约为1.5万m³/d的设计要求。
3.成本分析
该项目预算总投资为2,386.17万元，其中工程部分2,177.40万元（建筑工程1,245.15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535.87万元；施工临时工程53.83万元；独立费用238.88万元；预备费103.67），专项部分208.77万元。
项目实际已完工程量1037.07万元，实际支出1000万元，经过对比分析，项目成本未超过预算标准，成本控制较好。已完工程量详见表8。
表8.已完工程汇总表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金额(元)

	1
	建筑与装饰工程
	5453951.67

	1.1
	净水车间
	1530588.53

	1.2
	净水车间-钢结构
	1782998.91

	1.3
	办公楼
	1355534.19

	2
	机电设备安装
	5701560.30

	
	合计
	10370681.93


[bookmark: _Toc3711]六、项目主要经验做法及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4796][bookmark: _Toc10269][bookmark: _Toc20960]（一）项目主要经验做法
1.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进行项目建设，克服困难，保障项目进度。实施方案要求2022年12月项目建成投产使用，实际上水厂在2022年7月就已经正式运行，保证了用水企业的用水需求。
2.2022年根据实际情况，分批及时拨付项目工程款，完成了预算资金的拨付工作，保障了施工企业的合同权益。
[bookmark: _Toc6836][bookmark: _Toc24058][bookmark: _Toc133]（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自有资金未到位
该项目年初预计筹集自有资金486.17万元，用于项目的建设，根据现场查看财务资料及与相关负责人沟通发现该项资金未到位。
2.档案资料不齐全、项目产出方面有待完善
设备已投入使用，但未见设备安装验收及产品合格证明等档案资料；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设计每天供水量1.5万立方，实际平均每天供水量约0.21万立方，未达到项目实施方案设计目标；目前水厂的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并投产使用，但是厂区路面硬化、厂区绿化及围墙施工还未完成。
3.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待提高
[bookmark: _Toc23983]通过查看项目实施方案了解到，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供水量300万立方，年供水收入约620万，减少地下水开采量约300万立方；但由于部分用地无指标及铺设供水管道成本过高等原因，项目实际年供水量约77万立方，年供水收入约160万，减少地下水开采量约77万立方，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bookmark: _Toc29812][bookmark: _Toc14249]七、意见建议
[bookmark: _Toc4580][bookmark: _Toc533]（一）资金管理方面
建议多方筹措资金，充分科学论证项目筹资合规性，确保资金到位及时性，以保障项目后续建设及运营。
[bookmark: _Toc22638]（二）制度执行有效性及产出方面
加强项目建设档案管理工作，确保项目档案及时归档；针对产出方面的问题，项目单位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及施工单位，妥善解决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道路、绿化、围墙的施工进度问题。
[bookmark: _Toc18576][bookmark: _Toc14913]（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方面
一是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妥善解决用地指标及供水管道铺设问题；二是加强与用水企业沟通，强调用水安全及开采地下水的社会危害性，增强企业合法用水意识，增加用水企业户数，发挥曲阜市东开发区净水厂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bookmark: _Toc19386][bookmark: _Toc6531][bookmark: _Toc8855]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项目组及评价人员与项目实施单位之间不存在任何特殊的、需要回避的利害关系，评价人员在评价过程恪守了职业道德规范。
2.本报告使用人对评价结果的把握，应建立在对本报告所提供的有关评价结果的各项条件及说明认真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之上。
3.项目实施单位的责任是提供与形成本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相关的基础工作材料和项目资金财务核算等相关资料，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
4.在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进行评价的过程中，本次评价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但调查问卷是由调查对象根据主观感受填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本次绩效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附件：1.绩效评价得分表
[bookmark: _Toc9117]2.问题清单
3.调查分析报告                          
[bookmark: _Toc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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